2025年海丰县民办中、小学校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标准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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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校名称
	单位
	拟定学费
	拟定住宿费
	备注

	1
	德成中英文学校附属学校
	元/生·学期
	/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20〕164 号文规定的标准：小学：1500；初中：1700
	拟从 2025年秋季起执行

	2
	海丰县海城镇尚书学校
	元/生·学期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22〕76号文规定的标准：小学6500；初中7200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23〕67 号文规定的标准：1500（试行期延长一年）
	拟从 2025年秋季起执行

	3
	海丰县梅陇镇德林实验学校
	元/生·学期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21〕142号文规定的标准：小学3800；初中4280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18〕118号文规定的标准：1400
	拟从 2025年秋季起执行二年

	4
	汕尾市华大实验学校
	元/生·学期
	/
	继续执行海发改价格〔2021〕123号文规定的标准：1500
	拟从 2025年秋季起执行

	备注：
1.从2025年秋季开始执行。
2.收取学费须扣除公用经费补助标准部分。
3.学费的收取要严格遵循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的原则，同一年级的学生不得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。
4.住宿费标准含配备独立卫生间、洗浴室、阳台、空调、实木床、衣柜、洗衣机、饮水机、热水系统等设施设备，按规定配备生活指导老师服务，并为学生提供相关生活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。




